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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3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 2020-027 

债券简称：18栖建 01         债券代码：143540 

债券简称：19栖建 01         债券代码：155143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签订办公场所 

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促进公司经营发展、提升管理效率，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南京栖霞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南京栖霞建设集团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发展公司”）租赁其拥有的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99

号星叶广场 8 幢第二、三、四层和负一层用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办公场所，

租赁标的的建筑面积为 13,068.81 平方米，租赁价格为 69 元/㎡/月，年租金为

10,820,974.68 元，租赁期限为 10 年，租金每年支付一次。  

栖霞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360,850,6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4.37％；科技发展公司是栖霞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该租赁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此本议案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将在最

近一次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该项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栖霞建设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900 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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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马群科技园内 

法定代表人：袁翠玲 

成立日期：2006 年 11月 22日 

营业期限：2006 年 11月 22日至 2026年 11月 21日 

经营范围：新型建材产品的研发、检测、销售；自有房屋租赁与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科技发展公司是栖霞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栖霞集团持有其 100%的股权。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638,940,296.81 526,748,512.41 

净资产 117,981,599.40 123,479,833.49 

 2019年三季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5,498,234.09 27,384,686.31 

（注：上述 2018 年度相关数据经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2019 年第三季度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租赁标的为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99 号星叶广场 8 幢第二、三、四层

和负一层，建筑面积为 13,068.81 平方米，用途为办公用房。该房产为科技发展

公司所有，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涉及该项房产的诉讼

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参照同地区、同地段及具备相似配套能力写字楼的市

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出租方（甲方）：南京栖霞建设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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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租赁期限  

1、租赁期限为 10 年。 

2、租期届满后，乙方要求续租的，应当于租期满前三十日通知甲方。在同等

条件下，乙方有权优先承租。 

（三）租金及支付方式 

乙方承租该房屋租金为人民币 69元/㎡/月，年租金计人民币 10,820,974.68

元。乙方于租赁期内每年的 12月 10日前，向甲方一次性付清本自然年内租金。  

（四）其他费用 

租赁期间，该房屋的水费、电费、中央空调使用费、电话费、物业管理费由

乙方承担，房屋租赁税费由甲、乙双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五）合同终止 

1、一方因故要求提前终止合同的，需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

后，签订终止合同。 

2、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致使房屋无法使用的，本合同终止。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租赁标的位于紫金山东麓南京城东核心区，所在区位优越, 西靠紫金山，东

对人才基地仙林大学城。北依徐庄软件园，南临亚洲最大交通换乘中心马群交通

综合枢纽；公共交通便利，邻近地铁二号线和四号线。星叶广场是科技发展公司

开发的总部基地项目和住建部批准的住宅产业化基地，招商定位于与住宅产业相

关的房地产开发、建筑设计、建设工程、园林类、室内设计、装饰装潢等相关行

业企业。公司此次租赁事项，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提升管理效率，为公司与房

地产主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相互合作与协同提供了有利的平台。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独立董事认可，此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2020年 4月 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的

全资子公司签订办公场所租赁合同的议案》，关联董事江劲松先生、范业铭先生、

徐水炎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茅宁先生、耿强先生、柳世平女士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为：此项关联交易定价参照了同地区、同地段及具备相似配套能力写字楼的市场

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价格公允、合理，没

有损害公司及子公司的利益，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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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因此本议案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将在最近一次召开的年

度股东大会上审议该项议案。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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